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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維護證券商員工權益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

中心研議修正「證券商停業、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」

，增訂證券商申請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等，應檢具「員工

安置計畫」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

錄(無企業工會者適用)，並納入審查項目之規範。

二、另請各單位於嗣後辦理證券商例行宣導活動時，將相關勞

動法令列入宣導內容，並可洽勞動部協助辦理。

正本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、中華民國

證券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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